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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描述 

2024 年 3 月《关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财政预算报告中，明确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中提出“在保

持宏观税负和基本税制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

研究健全地方税体系，推动消费税改革，完善增值税制度”。 

本文意在梳理消费税改革历史及国内消费税特征，并阐述对此次消费税改的

重点。 

国内消费税改革历经四大阶段  

我国消费税历经设立（1994 年）、调整（2006年）、优化（2014 年）和推

进（2021）四个阶段，税目从最初的 11大类扩展到当前的 15大类，且主要

在生产环节征收，主要来自烟、油、车、酒四大类商品的贡献，从 2022 年消

费税分行业结构来看，烟草制造（38.8%）、燃料加工（35.5%）、批发（12.2%）、

汽车制造（6.9%）、酒饮茶（4.6%）五大行业占比居前，也对应了烟草大省

---云南，以及炼化厂集中地---山东，均位于当年消费税缴纳额前列。 

本次消费税改革要点：“下划”“后移”及“扩展” 

7月 21日，新华社授权全文发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表示要增加地方自主

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

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

例。 

“下划”：指现行消费税全部由中央所有，改革后将会下方部分税收收入给地

方政府；“后移”即消费税征收环节由生产和加工后移到批发和零售环节缴

纳。我们认为，消费税改革有望对地方进行促销费引导，改变过往“重生产”、

“轻消费”的思路。征收环节后移将影响产地与消费地的税收分配，促进地方

政府推出更多配套政策鼓励本地消费，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消费环

境，通过消费量带动地方税收收入提升，百货公司、大型商超等零售地可能因

此将持续受益。 

 “扩展”：即拓展收税品类，对行业来说，征收环节后移将直接减轻生产企

业的税负压力，但同时或将推高终端产品销售价格，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同

时，在消费环境疲软的大环境下，高端消费需求量将萎缩加剧，促使企业调整

售价以及提升服务水平，以价换量，吸引消费者；对终端消费来说，部分商品

和服务终端价格将上涨，尤其是高端消费品终端价格，因此，免税业商品性价

比提升，行业景气度或将提升。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波动：经济增速放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及预期导致整体消费需求增长势头下滑的风险； 

2.政策反向引导风险：“后移”政策变相增加商品终端价格，导致商品销售萎缩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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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点评 

1. 什么是消费税 

根据各种税收的目的和作用不同，我国税收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图表 1：国内税收概况归纳 

依据  名称  详细  

征税对象 货物劳务税 

（流转税） 

货物劳务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服务领域中，以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而取得的销售收入额或营业收入额为征税

对象的税收，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关税。 

所得税 所得税是指以各种所得额为征税对象的税收,主要包括两大税种，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资源税 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征税对象、为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 

财产行为税 财产行为税是指以纳税人所拥有或支配的财产数量或财产价值为征税对象，或者为了某些特定目的以某些特

定行为为征税对象的税收。在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属于财行行为税的有契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等。 

计税依据 从量税 

 

从量税是指以征税对象的自然计量单位(重量、面积、件数等)为依据，按固定税额计征的税收。从量税实行定

额税率，具有计算简便等优点，如我国现行的耕地占用税、车船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从价税 从价税是指以征税对象的价值量为依据，按一定比例计征的税收。从价税实行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税收负担

比较合理，如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关税和所得税等。 

税收与价格关系 价内税 价内税是指税款包含在应税商品价格内，作为商品价格组成部分的税收，如消费税、关税等。 

价外税 价外税是指税款独立于商品价格之外，不作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如增值税。 

税收管理和支配

权限的归属不同 

中央税 中央税是指由中央政府征收和管理使用或由地方政府征收后全部划归中央政府所有并支配使用的税收，如关

税。 

地方税 地方税是指由地方政府征收和管理使用的税收，如财产行为税。地方税一般收入稳定，并与地方经济利益关系

密切。 

中央与地方

共享税 

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是指税收的管理权和使用权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拥有的税收，如增值税、资源税等。 

税收负担是否容

易转嫁 

直接税 直接税是指税负不易转嫁，纳税主体直接承担税负的税收，即纳税人与负税人为同一人，如企业所得税。 

间接税 间接税是指纳税主体通过一定方式，将缴纳税收的部分或全部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收，如增值税、关税等。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五矿证券研究所 

 

2023年，我国前五大税种分别是：增值税（32.0%）、企业所得税（19.0%）、土地房产相关

税（8.6%）、消费税（7.4%）、个税（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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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分类标准，消费税分别属于货物劳务税（流转税）、价内税、中央税、间接税，且从量征

收、从价征收均有。 

 

消费税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并未对消费税进行严格界定，条例称“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务院确定的销售

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为消费税的纳税人。”  

根据财政部的解释：“我国的消费税是对过度消耗资源和危害生态环境的商品（如汽油、柴油、

汽车、轮胎），过度消费不利于人类健康的商品（如烟、酒）以及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消费得起

的商品（如贵重首饰）等征收的一种税。” 

税额的计算公式： 

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销售额×比例税率 

从量定额办法计算：应纳税额=销售数量×定额税率 

复合计税办法计算：应纳税额=销售额×比例税率＋销售数量×定额税率 

 

2. 消费税发展及改革历史 

我国消费税自 1994 年税制改革设立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均反映了国家经济调控的意

志。 

消费税历经设立、调整、优化和推进四个阶段。 以下梳理了我国消费税自 1994 年设立以

来的改革历史， 1994 年、2006 年、2014 年和 2021 年分别是消费税的设立、调整、优

化、推进的标志性年份，在这四个阶段中，消费税主要围绕征收范围、征收税率和征税环节

做了调整与优化： 

 

图表 2：我国各税目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中央人民政府网，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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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国内消费税改革历史 

阶段 年份 内容 

设立 1994-2005 实施大规模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体系同时引入消费税制

度，对特定商品和服务征税 

调整 2006-2013 实施大规模消费税调整，包括税率和税目的变化，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

需要 

优化 2014-2020 消费税针对不同类型的消费品设置了不同的税率，如对烟类产品征收最高达

50%-100%的税率，对高档消费品和高污染消费品征收 30%-50%的税率，对中档

消费品征收 1%-20%的税率 

推进 2021-至今 开始试点“营改增”，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营业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影

响到了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和机制 

资料来源：财务部，五矿证券研究所 

 

我国消费税税目从最初的 11 大类扩展到当前的 15 大类，且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具体有：

1）2006年，新增了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质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税目，

增列成品油税目，取消护肤品税目，经过调整后，消费税的税目由原来的 11 个增至 14 个；

2）2008 年，提高各类卷烟税率，并且卷烟批发环节加征了一道从价税，税率为 5%，取消

养路费，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3）2014年，取消小排量摩托车、车用含铅汽油、酒

精消费税，取消汽车轮胎税目；4）2015年，调整卷烟制品批发环节税率，并首次将各类涂

染料、各类电池列入征税范围，同时，分三次提高了成品油消费税税率；5）2016 年，取消

了对普通化妆品的消费税征收，并降低高档化妆品税率，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消费税。 

 

图表 4：国内消费税税目税率表 

消费税税目税率表 

税目 
税率 

生产（进口）环节 批发环节 零售环节 

一、烟   

  1. 卷烟       

    （1）甲类卷烟 56%加 0.003 元/支 
11%加 0.005 元/支 

  

    （2）乙类卷烟 36%加 0.003 元/支   

  2. 雪茄烟 36%     

  3. 烟丝 30%     

  4. 电子烟（2022 年 11 月 1 日起征收） 36% 11%   

二、酒       

  1. 白酒 20%加 0.5 元/500 克（或者 500毫升）     

  2. 黄酒 240 元/吨     

  3. 啤酒       

    （1）甲类啤酒 250 元/吨     

    （2）乙类啤酒 220 元/吨     

  4. 其他酒 10%     

三、高档化妆品 15%     

四、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1. 金银首饰、铂金首饰和钻石及钻石饰品     5% 

  2. 其他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 10%     

五、鞭炮焰火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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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品油       

  1. 汽油 1.52 元/升     

  2. 柴油 1.2 元/升     

  3. 航空煤油 1.2 元/升     

  4. 石脑油 1.52 元/升     

  5. 溶剂油 1.52 元/升     

  6. 润滑油 1.52 元/升     

  7. 燃料油 1.2 元/升     

七、摩托车       

  1. 气缸容量 250 毫升 3%     

  2. 气缸容量在 250 毫升（不含）以上的 10%     

八、小汽车       

  1. 乘用车       

    （1）气缸容量（排气量，下同）在 1.0 升（含 1.0 升）

以下的 1%     

    （2）气缸容量在 1.0 升以上至 1.5 升（含 1.5升）的 3%     

    （3）气缸容量在 1.5 升以上至 2.0 升（含 2.0升）的 5%     

    （4）气缸容量在 2.0 升以上至 2.5 升（含 2.5升）的 9%     

    （5）气缸容量在 2.5 升以上至 3.0 升（含 3.0升）的 12%     

    （6）气缸容量在 3.0 升以上至 4.0 升（含 4.0升）的 25%     

    （7）气缸容量在 4.0 升以上的 40%     

  2. 中轻型商用客车 5%     

  3. 超豪华小汽车 按子税目 1 和子税目 2 的规定征收    10% 

九、高尔夫球及球具 10%     

十、高档手表 20%     

十一、游艇 10%     

十二、木制一次性筷子 5%     

十三、实木地板 5%     

十四、电池 4%     

十五、涂料 4%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国税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五矿证券研究所 

 

 

 

 

 

3. 消费税类别对应缴税省份 

国内消费税主要来自烟、油、车、酒四大类商品的贡献，分别对应生产缴税大省。从 2022年

消费税分行业结构来看，烟草制造（38.8%）、燃料加工（35.5%）、批发（12.2%）、汽车制

造（6.9%）、酒饮茶（4.6%）五大行业占比居前，也对应了烟草大省---云南，以及炼化厂集

中地---山东消费税缴纳税额，均在缴税省份排行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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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消费税改革三要点：“下划”、“后移”及“扩展” 

本次消费税改革方向：1）扩大征收范围；2）“后移”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到地方。 

1） “后移”及“下划”到地方 

国务院 2019 年发布的《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曾提出，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

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

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改革调整的存量部分核定基数，由地方上解中

图表 5：我国消费税分行业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税务局，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6：我国消费税分地区税收情况 

 

 

 

资料来源：税务局，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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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增量部分原则上将归属地方，确保中央与地方既有财力格局稳定。具体办法由财政部会

同税务总局等部门研究制定。 

7月 21日，新华社授权全文发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表示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

地方税收管理权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

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 

如何理解消费税的“后移”和“下划”？ 

“后移”即消费税征收环节由生产和加工后移到批发和零售环节缴纳。例如，以前茅台在出

厂时就由茅台集团缴纳了消费税，然后按照含税价格设定出厂价后进入批发零售环节，改革

后，茅台出厂时不再缴纳消费税，即按照不含消费税价格进入批发零售环节，由后续售卖地

经销商缴纳消费税。 

“下划”指现行消费税全部由中央所有，改革后将会下划部分税收收入给地方政府。 

 

2） 扩大征收范围 

消费税改革或率先通过将高档消费品、奢饰品、高档服务以及部分目前尚未纳入消费税征收

范围的商品纳入新的消费税税目；可以直接增加税源，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 

我们认为此次消费税改革总体影响如下： 

1. 行业：以白酒为例，征收环节后移将直接减轻生产企业的税负压力，但同时或将推高终

端产品销售价格，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 

2. 消费：部分商品和服务终端价格将上涨，尤其是高端消费品。在消费环境疲软的大环境

下，高端消费需求量将萎缩加剧，同时促使企业调整售价以及提升服务水平，以价换量，

吸引消费者。 

3. 地方政府：消费税下划至地方将显著提升地方财政实力，缓解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会更

加积极促进本地消费，实现真正的“各显神通”，同时，地方政府将有更多财力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我们认为，本次消费税改革将利好两大领域： 

1） 零售领域：消费税改革有望对地方进行促销费引导，改变过往“重生产”、“轻消费”的

思路。征收环节后移将影响产地与消费地的税收分配，促进地方政府推出更多配套政策

鼓励本地消费，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消费环境，通过消费量带动地方税收收入

提升，百货公司、大型商超等零售地可能因此将持续受益。 

2） 免税领域：本次消费税改革的重要预期方向是征税环节后移和扩充奢侈品等商品的征税

范围，从扩充征税范围角度看，设置和高端服务征税范围的扩充，意味着增加了有税渠

道下该类商品服务的实际税负，由于消费税价内税的特征，最终转换为商品和服务终端

售价的提升；从征收后移角度看，相同税率下征税环节向批发或者零售端的后移，相当

于应税金额的增加，在从价定率下或导致有税渠道下终端价格的提升。 

因此，各角度看，或都将提升有税渠道下的终端价格，预计免税渠道的同种商品性价比

将有明显边际提升，进一步加大免税渠道价格竞争力，提振免税业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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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 宏观经济波动：经济增速放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及预期导致整体消费需求增长势

头下滑的风险； 

2. 政策反向引导风险：“后移”政策变相增加商品终端价格，导致商品销售萎缩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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